中国化纤信息网真诚为您服务！


浙江华瑞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中国化纤信息网

电子商务型网站建设及虚拟主机业务代理合同

甲  方：                                        乙  方：浙江华瑞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负责人：                                   负责人：卢朝晖
电  话：                                     电  话：0571-82718253   
开户行：                                   开户行：农业银行萧山支行

传  真：                                    传  真：0571-82718250

帐  号：911-080201040007012
第一条 乙方责任： 

乙方通过Internet互联网络向甲方提供全套网站建设服务。自合同签字日期起，至合同终止日止，乙方同意向甲方提供如下服务： 

1、为甲方建立、运行并维护虚拟WWW服务器，并为甲方提供台  250M  的服务器硬盘租用空间。

2、为甲方注册形如--___________________的国际域名，并代交一年的域名管理年费。

3、在乙方主机上为甲方建立并运行域名服务器。 

4、为甲方提供网页制作及与制作网页有关的系统设计和软件编程。

5、在甲方提供原始材料（包括文字文件、图片、详细要求说明及其它相关材料）后，乙方应尽快为甲方实现HomePage制作及软件编制工作。并放置在WWW服务器上。 

6、为甲方提供无传输量限制的FTP访问服务。 

7、为甲方提供企业邮局一个，可由乙方管理员自由管理，最多可建立20个EMAIL。 

8、为甲方设计及制作中英文双版40页，具体内容包括：走进企业(公司简介、总经理致辞、企业文化、发展战略、组织机构、公司荣誉)；生产中心(DV展示园区环境、生产设备、设施)；销售网络分布、多元经营(化纤、外贸、纺织)；倾听企业(大事记、公共事业、公司动态、新品发布)、商务中心(产品展示、产品报价、网上订购、会员中心)；供求热线（发布供求、供应信息、求购信息）；加入企业(人才理念、诚聘英才)、网站地图、联系方式及邮箱登陆口等栏目。
第二条 甲方责任： 

自合同签字日期起，甲方同意做到如下 ： 

1、保证在乙方提供的硬盘空间上放送的内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和法规。否则，乙方有权随时关闭为甲方开辟的硬盘空间，因此造成的损失一律由甲方承担。 

2、因甲方操作失误引起的一切损失，由甲方承担。 

3、甲方应如实向乙方提供公司名称、地址、联系方法、简介、产品说明等文字、图片及各种可能运用于网上的视频、媒体资料。甲方应该保证所提供的材料的真实性。

第三条
费用及付款方式

1、甲方应该支付给乙方全部费用为：_________元人民币；

2、第二年起，年续租费为 _______元人民币，包括域名费、空间租用费及维护费,具体续租协议由双方在本合同终止以前签订。

3、付款方式：甲方需在本合同签订之日支付30%-50%预付款，乙方在收到预付款后3天内完成注册域名，做好DNS服务器、设置FTP帐户，剩余款项需在合同签订后七日内汇至乙方帐户。 

第四条
网站交付及售后服务

1、自本合同签字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乙方根据甲方所提供的资料提供网页设计粗样方案。 15个工作日内 ，乙方需向甲方交付网站，并运作正常。

2、甲方根据需要可以委托乙方对网页免费进行修改，更新和发布，但所修改的部分不能超过整个网站的30%，超过部分收取一定的费用。

3、乙方免费提供1至2人次的培训，具体的人员由甲方确定，其中包括网页制作设计培训、邮件的收发及简单页面的维护等。但如甲方需要乙方派人上门培训，或为全公司职工开设网络知识讲座，所需费用另计。

4、乙方免费为甲方提供网站推广服务，GOOGLE、百度；新浪、搜狐普通推广；一个通用网址注册。
5、乙方免费为甲方网站在中国化纤信息网主页“企业之窗”栏目链接一年或主页左侧图标链接一个月，价值6000元。
第五条
其它内容

1、合同期：一年。

2、乙方在本合同到期前一个月将用书面通知甲方是否续租，如乙方在一个月内未收到甲方的确认函，则视为本合同到终止日期后自动失效。

3、续约协议条款以新协议为准。新协议的条款由甲乙双方在本协议到期前一个月共同商议，基本原则保持不变。
4、甲方违约或拒不付费时，乙方有权停止对甲方的任何服务，由此造成的损失由甲方负责。

5、方在本合同期内需要改变租用服务器硬盘空间时，须另行签署新协议，本协议终止。

6、若甲方在本协议期内单方终止协议，其已付款额一律不退。

7、本协议未尽事宜，双方应协商妥善解决。

本合同期启始日期以双方合同签字日期后者为准。 

本合同一式两份，由甲乙双方各执一份，两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    方(签字或盖章)：                         乙    方（签字或盖章）：               
授权代表：                                     授权代表： 
                            
日    期：                                     日    期：                          


地址：浙江杭州萧山区萧绍路991号银河商务中心七楼         邮政编码：311201

联系电话：0571-82718253                                  网址：http://www.ccf.com.cn

传真：0571-82718250                                      电子邮件：

